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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导 读   

 

 7 月份，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各类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下降。水上交通、

铁路交通、农业机械、民航飞行 4 个行业未发生事

故。 

 部分行业领域事故情况不容乐观。其中工矿商

贸行业发生事故 9 起，同比增加 7 起，死亡 9人，

同比增加 7人，其中建筑施工 5起，死亡 5人；渔

业船舶发生事故 2 起，同比增加 2 起，死亡 5人，

同比增加 5人。海口市和三亚市各发生较大事故 1

起，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持平。 

 截止 7月份，定安、保亭、万宁、文昌事故起

数同比上升，其他市县呈下降趋势；临高、洋浦、

琼中和五指山死亡人数同比上升幅度较大。 

 
 ● 7 月份全省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 安全生产专题信息 

（一）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 李克强作出批示 

（二）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三）省安监局积极开展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四）省安委会组织开展首轮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五）省安监局认真贯彻落实新修正《职业病防治法》取 

      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行政审批事项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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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份全省各类事故起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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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份全省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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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至 7 月份全省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1 至 7 月份，全省安全生产形势呈“两升一降一持平”态势，

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上升，事故起数同比下降，受伤人

员同比持平，总体平稳。但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工矿商贸、渔

业船舶等行业领域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上升。 

一、7月份事故情况 

（一）基本情况。7 月份，全省发生各类事故 222 起，同比减

少 80 起，下降 15.9%；死亡 43 人，同比减少 18 人，下降 29.5%；

受伤 148 人，同比减少 88 人，下降 37.3%；直接经济损失 1053.53

万元，同比增加 637.64 万元，上升 153.3%。 

（二）行业事故情况。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114 起，占全省当月事故总起数的 51.4%，

同比减少 60 起，下降 34.5%；死亡 28 人，占全省当月各类事故

死亡人数的 65.1%，同比减少 30 人，下降 51.7%。其中生产经营

性道路交通事故 18 起，占当月道路交通事故总起数的 15.8%，同

比增加 2 起，上升 12.5%；死亡 10 人，占当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总人数的 35.7%，同比减少 4人，下降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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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份全省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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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份全省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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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全省火灾事故起数对比图

0

200

400

6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月份

事
故

起
数

2015年 2016年

2016年7月全省火灾事故死亡人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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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火灾事故 97 起，占当月各类事故总起数的 43.7%，同比

减少 29 起，下降 23.0%。死亡 1 人，占当月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

的 2.3%，同比持平。其中生产经营性火灾事故 17 起，占当月火

灾事故总起数的 17.5%，同比增加 5 起，上升 41.7%；无人员死亡，

同比持平。 

工矿商贸行业发生事故 9 起，同比增加 7 起；死亡 9 人，同

比增加 7 人；无人员受伤，同比持平；直接经济损失 776.88 万元，

同比增加 401.88 万元。其中建筑施工行业发生事故 5 起（2起装

饰装修工程、1起私人建房、1起交通建设工程、1起市政工程），

同比增加 4 起；死亡 5 人，同比增加 4 人；无人员受伤，同比持

平；直接经济损失 451.88 万元，同比增加 366.88 万元。工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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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行业发生事故 4 起，同比增加 2 起；死亡 4 人，同比增加 1

人。 

渔业船舶发生事故 2 起，同比增加 2 起；死亡 5 人，同比增

加 5 人。 

水上交通、铁路交通、农业机械、民航飞行 4 个行业未发生

事故。 

（三）市县事故情况。7 月份，各市县各类事故总起数同比

均下降，澄迈、乐东、儋州和洋浦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 64.7%、

62.5%、60.0%和 50.0%；三亚、临高、文昌、海口各类事故死亡

人数同比上升，分别为 700.0%、400.0%、300.0%和 33.3%,其余市

县同比下降或持平。海口和三亚各发生 1 起较大事故。 

（四）较大以上事故情况。7 月份，我省发生一次死亡 3—9

人的较大事故 2 起，同比持平；死亡 7 人，同比持平。未发生一

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较大事故情况： 

1. 7 月 22 日夜间 3 时 40 分许，当事人谢垂峰驾驶琼 AXX170

号轻型厢式货车（搭乘林丽端、云惟远、王庆武）沿 G98 环岛高

速公路由西往东方向行至（海口境内 595KM+500M）路段，追尾碰

撞李新灿驾驶的琼 C3313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琼 A0777 挂”

号挂车），造成轻型厢式货车上 3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及两车损

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2. 7 月 25 日上午 10 时许，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

澳前镇东澳中心渔港港域内，一艘海南三亚籍渔船（琼三亚 7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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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7月份全省各类事故起数累计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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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7月份全省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累计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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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 2 名船员进入船体后舱整理渔网、绳索等工作，疑因天气

炎热，船舱内温度过高，缺氧晕倒在船舱内，后面又有 2 名船员

进入船舱施救，4 人均因缺氧晕倒在船舱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造成一起 4人窒息死亡的较大渔业船舶事故。 

二、1至 7 月份事故情况 

（一）总体情况。 

 1 至 7 月份，全省发生各类事故 2086 起，同比减少 740 起，

下降 24.2%；死亡 450 人，同比增加 27 人，上升 8.7%；受伤 1640

人，同比持平；直接经济损失 6234.48 万元，同比增加 1921.82 

万元，上升 44.6%。 

（二）行业事故情况。 

 1．道路交通。发生事故 1193 起，占全省各类事故总起数的

57.2%，同比减少 84 起，下降 6.6%；死亡 386 人，占全省各类事

故死亡总人数的 85.8%，同比增加 3 人，上升 0.8%；受伤 1630 人，

占各类事故受伤总人数的 99.4%，同比减少 4 人，下降 0.2%；直

接经济损失 922.02 万元，同比增加 218.94 万元，上升 31.1%。

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159 起，占道路交通事故的 13.3%，

同比增加 5 起，上升 3.2%；死亡 88 人，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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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2.8%，同比增加 18 人，上升 25.7%。 

2．火灾。发生事故 838 起，占全省各类事故总起数的 40.2%，

同比减少 687 起，下降 45%。死亡 6 人，占全省各类事故死亡总

人数的 1.3%，同比减少 2 人，下降 25%。其中生产经营性火灾事

故 108 起，占火灾事故总起数的 12.9%，同比增加 3起，上升 2.9%；

死亡 2人，占火灾死亡人数的 33.3%，同比增加 2人。 

 3．工矿商贸。发生事故 44 起，同比增加 26 起，上升 144.4%；

死亡 43 人，同比增加 20 人，上升 87%；受伤 2 人，同比减少 2

人，下降 50.0%；直接经济损失 2988.4 万元，同比增加 1220.4

万元，上升 69.0%。其中金属与非金属矿山行业发生事故 1 起，

死亡 1人，同比持平；建筑施工行业发生事故 32 起（房屋建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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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市政工程 5起，交通建筑 4起，私人建房 5起，装饰装修 10

起），同比增加 20 起，上升 166.7%，死亡 31 人，同比增加 16 人，

上升 106.7%。工商贸其他行业事故 11 起，同比增加 6 起，上升

120.0%，死亡 11 人，同比增加 4人，上升 57.1%；烟花爆竹、化

工和危险化学品行业没有发生事故。 

4．水上交通。发生事故 2 起，同比增加 2 起；无人员伤亡，

同比持平。 

5．农业机械。发生事故 1 起，同比增加 1 起；死亡 1 人，同

比增加 1 人。 

6．渔业船舶。发生事故 8 起，同比增加 2 起，上升 33.3%；

死亡 14 人，同比增加 7人,上升 100.0%。 

7．铁路交通、民航飞行 2 个行业继续保持安全无事故。 

（三）市县事故情况。1-7 月份，澄迈、儋州、屯昌、昌江

和乐东等 5个市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定安、保亭、

万宁、文昌等 4个市县各类事故总起数同比上升，分别为 38.9%、

12.1%、7.1%和 2.2%，其余市县均下降；临高等 11 个市县各类事

故死亡人数同比上升,其中临高、洋浦、琼中和五指山各类事故死

亡人数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为 130.0%、100.0%、80.0%和 57.1%,

澄迈等 8 个市县同比下降或持平。 

（四）较大以上事故情况。1 至 7 月份，发生一次死亡 3－9

人的较大事故 11 起，同比增加 5 起，上升 83.3%；死亡 44 人，

同比增加 24 人，上升 120.0%（其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9 起，死

亡 37 人；发生渔业船舶事故 2 起，死亡 7 人）。全省没有发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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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三、主要特点 

1 至 7 月份，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道

路交通和火灾事故起数总量控制平稳。道路交通和火灾事故总起

数呈逐月下降趋势，同比分别下降 6.6%和 45.0%。但生产经营性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幅度明显。二是澄迈、儋州、屯昌、

昌江和乐东等 5 个市县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实现“双下

降”。三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铁路交通、民航飞行等 4个行

业没有发生事故。四是未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但有一些突出问题影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 

（一）工矿商贸行业领域事故呈上升趋势。截止 7 月份，工

矿商贸行业发生事故 44 起，同比增加 26 起，上升 144.4%；死亡

43 人，同比增加 20 人，上升 87.0%。其中建筑施工行业事故频发

是导致工矿商贸行业领域事故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共发生事

故 32 起，死亡 31 人，分别占 72.7%和 72.1%。 

（二）渔业船舶行业事故频发。1—7 月份，全省共发生渔业

船舶事故 8起（含较大事故 2起），同比增加 2起，上升 33.3%；

死亡 14 人，同比增加 7人。除 4月份外，其余月份均有渔业船舶

事故发生，其中 2 月份和 7 月份各发生 1 起较大事故。 

（三）较大事故多发。1—7 月份，万宁（1起）、琼海（1 起）、

洋浦（1起）、临高（1起）、陵水（1 起）、儋州（1 起）、海口（2

起）、乐东（2起）、三亚（1起）等 9 个市县共发生一次死亡 3-9

人的较大事故 11 起，已超过 2015 年全年较大事故的总和（1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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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生产经营性事故 4起（海口 2 起、琼海 1 起、乐东 1起），占

较大事故起数的 36.4%。9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中，7 起与货车有

关，2起与摩托车有关。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第三季度将进入我省持续高温季节，随着热带风暴和台风等

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各类事故的易发多发期。8月11日山东省淄博

市和湖北省宜昌市各发生一起重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

成了重大损失，李克强总理，马凯副总理和杨晶、王勇国务委员

对两起事故均作出重要批示。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

批示精神，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电力等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提出如下要

求： 

（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暑期和汛期安全防范措

施落实到位。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近期关于加强安

全生产及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清醒认识当

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对暑期高温、汛期灾害性天气带来的

挑战和历年8月份事故多发的特点保持高度警惕，对受自然灾害和

市场需求不旺影响的停工复产高危行业的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保

持高度警惕，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检查，督促相关生产经营单位

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及时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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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增强防范工作的有效

性。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加强监管、管控风险、排

除隐患，严防发生群死群伤事故。要按照“道路运输平安年”活

动的各项部署，加强车辆的源头安全管理和技术状况检查，重点

排查本地区改装车辆的安全性，严肃查处货运车辆、三轮汽车、

低速货车、拖拉机等非法改装行为，依法严罚超载超限、超员超

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违法违规活动。要强化电力工程生产

调试前安全准备工作，全面检查机组所有系统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做好试运行设备的安全防范措施，保证设备可靠运行。要加强化

工企业生产运行特别是涉及高压、高热、有毒等重点工艺设备的

安全管理和监控预警，严防发生爆炸、泄漏等事故。要加大矿山

雨季防汛、防排水、防雷电“三防”检查和尾矿库安全巡查力度，

严防淹井透水、溃坝漫坝事故发生。要强化建筑施工安全检查，

重点排查临山临水营地、工棚、仓库、临建设施以及高空作业设

备设施的风险隐患。城市建设运行和消防、油气输送管道、冶金、

旅游等其他行业领域也要结合实际，加强安全监管，排查治理安

全隐患。 

（三）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要充

分发挥安全生产预警机制的作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利用各种

媒体加强安全宣传，广泛进行风险防范、避险逃生知识技能的提

示、警示，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要针对暑期

及汛期高温、闷热、潮湿的特点，多方式、多渠道开展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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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普及生产作业、用火、用电、用气、用油安全知识和

初起险情应急处置等常识技能，努力提高全社会安全意识和事故

防范能力。各类企业要广泛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安全教育，特别

要教育警示动火作业、客车驾驶、高温高压设备操作管理等重点

岗位人员强化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切

实增强排查消除隐患和事故险情应急处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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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专题信息】 

 

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作出批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

全防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

不能放松，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站在

人民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守土

有责，敢于担当，完善体制，严格监管，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

全生产的观念，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

环节都要以安全为前提，不能有丝毫疏漏。要严格实行党政领导

干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切实做到失职追责。要把遏制重特大

事故作为安全生产整体工作的“牛鼻子”来抓，在煤矿、危化品、

道路运输等方面抓紧规划实施一批生命防护工程，积极研发应用

一批先进安防技术，切实提高安全发展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强化安全监管

部门综合监管责任，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党委

和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基层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制定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督促落实到位。要完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

区、港区、风景区等功能区安全监管体制，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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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完善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严把安全准入关。 

习近平指出，目前正值主汛期，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洪涝灾

害，这是对我们的重大考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守土有责、

履职尽责，做好防汛抗洪抢险各项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今

年以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

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

损失令人痛心，也暴露出安全生产相关领域的工作仍存在诸多不

足与隐患。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

坚持生命安全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依

法治安、源头防范、系统治理，切实加强安全风险识别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切实加大安全基础保障能力建设力度，切实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工作考核，依法严惩违法违规和失职渎职行

为。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进一步深化安全监管体

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当前，要特别重视做好极端天气和重大灾害

预警预报、检查督查和应急处置工作，强化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承诺

落到实处。 
 

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7月2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地

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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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要求，扎实做好汛期和下半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高度警

惕汛期灾害性天气带来的威胁，突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建

筑施工、交通运输、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和易受灾害影响的重点

部位，对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检查再落实，确保灾害监测预

警及时、风险隐患治理管控到位、应急处置和保障有力。要在总

结巩固上半年工作成效的基础上，保持工作连续性、增强工作预

见性和实效性，继续紧紧抓住遏制重特大事故这个重点不放松，

积极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依法治安、专项治理等重点工

作，全力维护安全生产形势的总体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国务委员郭声琨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

示。国务委员王勇主持会议。 

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安全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交流

发言。 
 

省安监局积极开展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的

部署，省安监局 8 月 15 日召开局务会议，认真学习传达罗保铭书

记批示、刘赐贵省长讲话及全省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动员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并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际，主要抓好优化项目

审批和加强项目安全监管等重点工作。具体措施为：取消部分行

政审批事项、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压缩行政审批时限、简化

行政审批流程、加强安全监管力度、提升安监队伍工作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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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安委会组织开展首轮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制度》规定，省政府

印发了《关于海南省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明

确安全生产巡查对象为市县政府，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

署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情况；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落实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开展安全生产统计，及时如实报送事故信

息等情况；巡查有关安全生产举报信息的核查处理情况等。 

为认真贯彻落实《海南省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制度（试行）》，

省安委办制定了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实施方案，组成了 3个巡查组，

并对巡查组全体成员开展培训，提出巡查工作具体要求。巡查组

已于 8 月 15 日分别对东方市、澄迈县人民政府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进行为期 10 天安全生产巡查。 
 

省安监局认真贯彻落实新修正《职业病防治法》 

取消建设项目职业卫生行政审批事项 
 

2016 年 7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四十八号主席令，

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

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下称《决定》），新《职业病防治

法》于 2016 年 7 月 2 日起施行。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取

消了由安监部门组织实施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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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技术引进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

验收等行政审批事项，并对相关法律责任作了修改。省安监局报

请省法制办核准，下发了我省《关于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安监管四〔2016〕113 号），并在省安

监局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停止受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报告备案、审核、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职业病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含备案）的申请，修订本级行政审批清单、权力清单

和责任清单，清理涉及职业卫生“三同时”的文件和要求，凡与

取消行政审批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内容，进行研究修订或者宣布废

止。 

 

 

（此件主动公开） 

 

 

报：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省综治办，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协办公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省委研 

究室，省政府研究室。 

送：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各市县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各市县政府分管 

安全生产工作领导。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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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份市县生产安全事故及死亡人数情况表 

各类事故总起数(起) 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人) 生产经营性事故起数(起) 
生产经营性事故死亡人数

(人) 
较大以上事故起数

(起)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比上年
同期       
增减

(起数) 

市县 
本
月 

本月
止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

月 
累
计 

全省合计 222 2086 -26.5 -26.2 43 450 -29.5 6.4 46 322 155.6 86.1 24 148 50.0 57.4 2 11 0 5 

海口市 70 609 -15.7 -5.1 16 96 33.3 15.7 22 114 450.0 115.1 11 38 266.7 46.2 1 2 1 2 

三亚市 28 262 -31.7 -61.3 8 60 700.0 39.5 4 36 300.0 227.3 5 17 500.0 142.9 1 1 1 -1 

文昌市 23 188 -8.0 2.2 4 31 300.0 -3.1 3 28 200.0 154.5 0 10 -100.0 66.7        

琼海市 13 103 -13.3 -1.0 2 39 -50.0 18.2 1 13 100.0 62.5 1 13 100.0 160.0   1   1 

万宁市 4 60 -42.9 7.1 0 17 -100.0 -5.6 0 11   266.7 0 5   400.0   1   1 

儋州市 8 175 -60.0 -39.2 0 37 -100.0 -26.0 1 18 -50.0 20.0 0 11 -300.0 -31.3   1   0 

五指山市 5 21 -16.7 -12.5 2 11 0.0 57.1 1 2 0.0 -50.0 1 2 0.0 -33.3        

东方市 19 164 -9.5 -0.6 1 31 -75.0 3.3 1 14 100.0 100.0 0 2   -33.3        

澄迈县 6 74 -64.7 -49.7 1 16 -85.7 -50.0 2 11 -50.0 -38.9 0 3 -300.0 -66.7        

定安县 3 50 -25.0 38.9 0 8 0.0 0.0 0 6   50.0 0 3   0.0        

临高县 11 64 -8.3 -50.8 5 23 400.0 130.0 4 16 300.0 77.8 4 14 400.0 366.7   1   1 

屯昌县 5 41 -16.7 -22.6 1 7 -50.0 -41.7 2 6 200.0 100.0 1 2 100.0 0.0       -1 

昌江县 4 52 -42.9 -18.8 1 14 -50.0 -17.6 0 7   16.7 0 4   33.3        

乐东县 3 67 -62.5 -28.0 0 17 -100.0 -5.6 1 13 100.0 116.7 0 7   600.0   2 -1 1 

琼中县 0 24 0.0 -4.0 0 9 -100.0 80.0 0 9   350.0 0 6   500.0        

陵水县 4 41 -33.3 -10.9 1 9 -66.7 28.6 2 4 100.0 0.0 0 0       1   1 

保亭县 10 37 -16.7 12.1 0 3 -100.0 0.0 0 2   100.0 0 1   100.0        

白沙县 5 43 -16.7 -8.5 0 14 -100.0 27.3 1 9 -50.0 28.6 0 5 -100.0 25.0     -1 -1 

洋 浦 1 11 -50.0 -8.3 1 8 0.0 100.0 1 3 0.0 200.0 1 5 0.0 400.0   1   1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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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份市县安全生产主要指标情况表 
工矿商贸事故死亡人数

(人) 
建筑施工施工死亡人数(人)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人) 

铁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人) 

农业机械事故死亡人数

(人) 

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市县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

月 
累计 

本

月 

本

月

止

累

计 

本

月 
累计 

全省合计 9 43 350 87.0 5 32 400.00 113.3 10 88 -28.6 25.7 0 0   -100.0 0 1   100.0 

海口市 4 16 400 166.7 3 15 300 150.0 7 21 133.3 5.0               

三亚市 1 3 100 200.0   1   0.0   10   66.7               

文昌市   4   300.0   3   300.0 0 6 -100.0 20.0               

琼海市   1   0.0   1   0.0 1 12 100.0 200.0               

万宁市          0       5   400.0               

儋州市   1   -66.7   0       8 -300.0 -33.3      -100.0        

五指山市 1 2 100 0.0 1 2 100 100.0    -100.0 -100.0               

东方市   1   -66.7   1   -66.7 0 1   100.0               

澄迈县      -100.0   0     0 3 -200.0 -62.5               

定安县   2   200.0   2   200.0   1   -66.7               

临高县 3 5 300 400.0 1 3 100 200.0   3   50.0               

屯昌县      -100.0   0     1 2 100.0 100.0               

昌江县   2   100.0   0       1   -50.0          1   100.0 

乐东县   1   100.0   1   100.0   6   500.0               

琼中县   2   100.0   2   100.0   4   400.0               

陵水县          0     0 0                   

保亭县   1   100.0   0       0                   

白沙县   1   100.0   1   100.0 0 4 -400.0 0.0               

洋  浦   1 -100 0.0   0 -100 -100.0 1 1 100.0 100.0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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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省安委办挂牌督办隐患排查治理整改情况表 

序

号 
市县 安全生产隐患 整改时限 整改完成情况 备注 

1 万宁市政府 
万宁市 9家涉氨制冷企业、6家非

煤矿山企业共 120 项隐患 
4 月 30 日 

4 月 27 日组织专家赴万宁市检查了解有关情况，目前万宁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已督促相关企业落实整改，隐患整改工作基本完

成，正在汇总整改情况汇报，将于近日上报省安委办。共 120

项隐患，已整改 104 项，16 项正在整改。 

  

2 三亚市政府 

三亚亚龙湾会议展览中心消防控

制室消防控制柜主机显示存在故

障等 47 项隐患。 

3 月 15 日 
共 47 项隐患，截至 3月 22日，已整改 46项，电梯安全管理人

员和电梯司机未持证上岗因时间关系尚未落实整改。 
  

3 琼海市政府 
博鳌动车站安检制度不健全等 48

项隐患 
3 月 15 日 

共 48 项隐患和问题，根据琼海市安监局回复统计，博鳌亚洲论

坛大酒店（10项）、东屿岛酒店和新闻中心（12项）、博鳌国

宾馆（7项）、金海岸温泉大酒店（2项）、道纪养生酒店（2

项）昆仑港华博鳌供气站（5项）共 38项已落实整改，博鳌动

车站（5项）、嘉积动车站（1项）、白金湾酒店（1项）和其

他问题（3项）共 10 项来文没有落实整改。 

  

4 琼海市政府 

博鳌论坛会场周过的新闻宣传棚

等临建设施的搭建施工，施工单位

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等 5项隐患。 

3 月 22 日 

共 5 项隐患和问题，琼海市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

排查，未发现安全隐患（2项），要求施工单位及时补交施工

报告；对培兰桥下违规安装的变压器，已作出迁移计划，明年

年会前完成，今年年会期间，安排技术人员在培兰桥处值班值

守；对于朝烈桥下的隐患，琼海市政府将桥底下的煤气罐移除，

并切断电源等临时措施。 

  

5 三亚市政府 
三亚市民游客中心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等 8项隐患。 
3 月 31 日 

共 8 项隐患，已整改 7项，海南中本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已停产

整改，目前存在的隐患仍在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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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口市政府 

海南泉溢食品有限公司人员较多

生产场所的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

在单独作业间内等 4项隐患。 

4 月 15 日 共 4 项隐患，已整改 3项，1项正在整改完毕。   

7 东方市政府 
液化气储罐顶部法兰存在缺陷等

13 项隐患。 
4 月 15 日 共 13 项隐患,已整改 9项，正在整改 4项。   

8 文昌市政府 
6 家露天矿山、涉氨制冷企业，共

38 项安全隐患和问题 
6 月 30 日 

共 38 项隐患，已整改 26项，12 项正在整改。市安监局已给企

业下达整改通知书，正在整改。 
  

9 定安县政府 
3 家涉氨制冷企，共 35项安全隐

患和问题 
6 月 30 日 共 35 项隐患，已整改 18项，17 项正在整改。   

10 澄迈县政府 

海南中海燃工业助剂有限公司工

业氨水生产线建设项目擅自变更

设计图纸，6个氨水储罐未批先建；

海南广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制胶

厂操作室紧邻生产装置，不能满足

不低于 15米的安全距离等 7项隐

患 

5 月 10 日 

1.海南中海燃工业助剂有限公司改变设计图纸已通过审批。已

整改完毕。 

2.海南广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制胶厂停止生产，收回《安全生

产许可证》。该公司已从广州购买一套设备，准备全面更换老

旧设备。 

  

11 琼海市政府 

 琼海聚能石材开发有限公司、琼

海金泰石料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

缺少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语等

20 项安全隐患和问题。 

5 月 20 日 共 20 项隐患，已整改 10项，10 项正在整改。   

12 定安县政府 

峻科实业有限公司存在采场内凿

岩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防尘口

罩、劳保服装等防护用品等 9项安

全隐患和问题 

5 月 20 日 共 9 项隐患，已整改 8项，1项正在整改。   

注：截止 8月 15 日，督查发现 516 项隐患，已整改 441 项，整改率 85.47%，75 项正在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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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治攻坚战隐患清单（93 项）                

(截止目前已完成整改 92 项，整改完成率 99%；未完成 1 项，为三亚太平洋石油公司隐患） 

制表单位：海南省安监局 统计时间：2016 年 8 月 

市

县 

序

号 
业主 隐患简要描述 整改情况 

备注★表

示补充隐

患 

三

亚 
1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平房占压和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布甫村和竹株村，共 1处 9

间：①中华河东岸，布铺村 074 桩东侧平房占压，建筑物面积约 39.5 平米；②中华河东岸，布

铺村 074 桩东侧二层楼房，距管 1.85 米，建筑物面积约 206.5 平米；③布铺村 099 桩旁边卫生

间，距管 3.2 米，建筑物面积约 4.8 平米；④布铺村 099 桩旁边猪圈，距管 0.5 米，建筑物面积

约 19.1 平米；⑤布铺村 100 桩西侧二层楼房，距管 3.9 米，建筑物面积约 110.2 平米；⑥布铺

村 103 桩东侧二层楼房，距管 2米，建筑物面积约 240 平米；⑦竹株村 104 桩西侧三层楼房，距

管 2.5 米，建筑物面积约 184.5 平米；⑧竹株村 104 桩东侧二层楼房，距管 4.4 米，建筑物面积

约 93.1 平米；⑨竹株村 114 桩旁边猪圈，距管 0.3 米，建筑物面积约 12.2 平米。 

  

三

亚 
2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平房占压和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布曲村，共 1处 3间：①142

桩东侧平房占压，建筑物面积约 96.9 平米；②144 桩东北侧二层楼房，距管 2米，建筑面积约

288 平米；③152 桩旁边二层楼房，距管 1.5 米，建筑面积约 288 平米。 

  

三

亚 
3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平房占压和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马岭居委新村，共 1处 5间：

①172 桩北侧平房，距管 3.2 米，建筑面积约 106 平米；②172 桩南侧砖瓦房，距管 2米，建筑

面积约 22平米；③175 桩旁边简易铁皮棚占压，建筑面积约 48 平米；④175 桩旁五层半楼房，

距管 2米，建筑面积约 741.7 平米；⑤177 桩旁七层楼房，距管 2.2 米，建筑面积约 1010.9 平

米。 

1 项（含 6

处）正在整

改当中，计

划 2016 年

底前整改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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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4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马岭居委新村，共 1处 7间：①180 桩

东侧第二栋二层楼房，距管 3.8 米，建筑面积约 200 平米；②180 桩东侧第三栋三层楼房，距管

2.5 米，建筑面积约 300 平米；③180 桩东侧第六栋三层半楼房，距管 3.2 米，建筑面积约 316.8

平米；④180 桩东侧第七栋二层楼房，距管 4.8 米，建筑面积约 150 平米；⑤180 桩东侧第八栋

三层楼房，距管 2米，建筑面积约 405 平米；⑥181 桩西侧平房，距管 0.5 米，建筑面积约 103.3

平米；⑦192 桩东侧 30米二层教学楼，建筑面积约 1296 平米。 

  

三

亚 
5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距离不足，位于凤凰镇红土村，共 1处 4间：①245 桩东侧砖

瓦房，距管 0.7 米，建筑面积约 50.9 平米；②246桩东侧二层楼房，距管 2米，建筑面积约 142.5

平米；③251 桩东侧三层楼房，距管 2.2 米，建筑面积约 351 平米；④251 桩东侧小卖部，铁皮

棚及平房，距管 1.5 米，建筑面积约 21.1 平米。 

  

三

亚 
6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距离不足，位于凤凰镇冲米村，共 1处 4间：①288 桩东侧三

层半楼房及配套化粪池，距管 1.8 米，建筑面积约 437.3 平米；②289 桩南侧三层楼房，距管 3.5

米，建筑面积约 407.7 平米；③295 桩旁小卖部平房，距管 2.5 米，建筑面积约 45 平米；④306

桩南侧化粪池及平顶卫生间，距管 2米，建筑面积约 10.7 平米。 

  

东

方 
7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东方市八所镇罗带看守所边有多间房屋（建有化粪池）与管道安全间距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8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东方华侨农场农贸市场附近有多处房屋和厕所与管道安全间距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9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东方市感城镇宝上村处沿管道 600 米内有多处房屋与管道安全间距不足。 已完成   

三

亚 
10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楼房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文昌村，共 1处 9间：①036

桩东边 50米左侧永久性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212.0 平米，距管 2.7 米；②036 桩东边 50 米

右侧厨房，永久性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35.2 平米，距管 2米；③041 桩东边永久性平房，建筑

物面积约 51.7 平米，距管 2.4 米；④041 桩东边砖瓦搭建的猪圈，建筑物面积约 18.3 平米，距

管 4.1 米；⑤042 桩西侧永久性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209.4 平米，距管 1米；⑥043 桩西侧

永久性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197.5 平米，距管 2 米；⑦045 桩东侧永久性二层楼房，建筑物

面积约 136.0 平米，距管 2米；⑧051 桩旁一层卫生间，建筑物面积约 4.5 平米，距管 1.5 米；

⑨052 桩西侧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275.0 平米，距管 1.6 米。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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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方 
11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东方市八所镇在十所村处沿管道 200 米内有多处房屋与管道安全间距不足。 已完成   

乐

东 
12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乐东县九所镇中灶村房屋与管道安全间距不足。 已完成   

三

亚 
13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楼房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永日 1组，共 1处

3间：①013 桩东侧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50.4 平米，距管 2m；②摩托车配件

间，永久性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8.4 平米，距管 2.67 米；③洗澡间边永久性钢筋混凝土二层楼

房，建筑物面积约 72.0 平米，距管 1.5 米。 

已完成   

三

亚 
14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楼房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共 1处 4间：①

021 桩旁厨房，永久性钢筋混凝土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24.6 平米，距管 2.5m；②021 桩旁卫生

间，建筑物面积约 3.0 平米，距管 3.3 米；③021 桩旁主房屋，永久性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98.6

平米，距管 2.6 米；④022 桩西侧诊所，永久性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67.7 平米，距管 3.8 米。 

已完成   

三

亚 
15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南太平洋航煤输油管道，楼房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文昌村、布恶村，共 1处 10

间：①文昌村 055 桩西侧一层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92 平米，距管 2.2 米；②文昌村 056 桩西侧

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100 平米，距管 4.4 米；③文昌村 057 桩旁边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360.7 平米，距管 2.9 米；④文昌村 057 桩东侧三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395.3 平米，距管 3.5

米；⑤布恶村 059 桩东侧一层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87 平米，距管 3米；⑥布恶村 059 桩东侧一

层平房，建筑物面积约 80平米，距管 3.7 米；⑦布恶村 060 桩西侧二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166

平米，距管 4.3 米；⑧布恶村 060 桩西侧砖瓦带平顶走廊屋，建筑物面积约 112 平米，距管 3.6

米；⑨布恶村 060 桩西侧砖瓦屋，建筑物面积约 13 平米，距管 3.6 米；⑩布恶村 063 桩东侧二

层楼房，建筑物面积约 77平米，距管 1.8 米。 

已完成   

乐

东 
16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乐东县冲破镇英歌村处多间房屋与管道安全间距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17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疏港大道1810米处,周边农民建设违建房屋距管道最近距离3米,影响管道长度100米;管道与民

房安全距离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18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沿罗带河埋地铺设的管线,距管道最近距离 2米,影响管道长度 700 米;东方工业园区园林绿化部

门在罗带河北岸（即油库输油管线上方）种植根深植物，以后会对管线防腐层造成一定影响。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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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方 
19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疏港路距离油库1800米处,路灯配电箱距管道最近距离2米,影响管道长度5米;疏港大道路灯配

电箱与管道安全距离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20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危化码头北侧,临时小卖店占压管道,占压长度 5米;临时小卖点占压 已完成   

东

方 
21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危化码头北侧,临时小卖店占压管道,占压长度 5米;临时小卖点占压 已完成   

东

方 
22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罗带河北岸,距管道最近距离 2米,影响管道长度 700 米;东方市工业园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在罗

带河北岸种植绿化植物，可能对埋地管道防腐层造成影响。 
已完成   

东

方 
23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疏港路距离油库1800米处,路灯配电箱距管道最近距离2米,影响管道长度5米;管道与路灯配电

房存在安全距离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24 中石油海南销售公司 

疏港大道1810米处,距管道最近距离3米,影响管道长度100米;周边农户在自由土地违建的房子

与埋地管线安全距离不足。 
已完成   

东

方 
25 中海油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占压：1.化肥一期装置天然气外管线十所村口处；2.村民在天然气管道附近建房并将大院围墙建

在天然气管道上；3.人员密集情况（无人员经常滞留的建（构）筑物）；4.管线状况（管道先建

设，埋深、防腐层状况、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及维修） 

已完成   

东

方 
26 中海油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安全距离不足：1.化肥一期装置天然气外管线十所村口处；2.村民建鱼塘将鱼塘延伸覆盖天然气

管道，影响管道长度 60米；3.人员密集情况（无人员经常滞留的建（构）筑物）；4.管线状况

（管道先建设，埋深、防腐层状况、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及维修） 

已完成   

东

方 
27 中海油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安全距离不足：1.化肥一期装置天然气外管线十所村口处；2.在天然气管线附近修建灌水沟,距

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2米，影响管道长度 150 米；3.人员密集情况（无人员经常滞留的建（构）筑

物）；4.管线状况（管道先建设，埋深、防腐层状况、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及维修） 

已完成   

东

方 
28 中海油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 

二、安全距离不足：1.化肥一期装置至生活区燃气管线/东方市；2.围墙构建筑物（场所）距离

管道中心线最近 3米，影响管道长度 60 米；3.人员密集情况（无人员经常滞留的建（构）筑物）；

4.（无人员经常滞留的建（构）筑物）；4.管线状况（管道先建设，埋深、防腐层状况、阴极保

护良好、有检测及维修）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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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浦 
29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 

洋浦门站至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天然气管道全线大约 7.3KM，管道沿线有三处（分别是：金海

浆纸业东门对面、炼化厂东门对面、急救中心对面）有当地居民种植的深根树木，已协调洋浦政

府相关部门，安监局及执法局正在与当地居民协调赔偿事宜，赔偿处理完后，我公司将组织人员

进行砍伐清理。 

已完成   

洋

浦 
30 中海海南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天然气管道干冲大转盘国盛宾馆对面有地居民临时搭建的违规建筑物与天然气管道安全距

离不足。海南洋浦安监局和执法局及其它相关的政府部门已经联合执法予以清除。 
已完成   

东

方 
31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东方市八所镇十所村；2.深根树木占压管道约 5米；3.无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

在先，深根树木系后来栽种，管道埋深约 1米，防腐层状况良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

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海

口 
32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海口市龙华区苍西村；2.管道保护范围内及上方有大片菠萝蜜树，占压管道约 10米；

3.无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在先，深根树木系后来栽种，管道埋深约 1米，防腐层状况良好、

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澄

迈 
33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澄迈县老城开发区海南省技师学院；2.天然气管道被海南省技师学院圈在围墙内，规

划建设的运动场距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3米，且有部分住宅建筑距离管道不足 40 米，影响管道长

度 600 米；3.学校校园，人员较为密集；4.管道建设在先，学校住宅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米，

防腐层状况良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临

高 
34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临高县美台高速路口；2.盛源物流厂房及设施与距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5米影响管道长

度 30 米；3.无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在先，盛源物流厂房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米，防

腐层状况良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儋

州 
35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儋州市木棠镇南边新村；2.已建民宅与距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5米影响管道长度 10米；

3.管道附近有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在先，民宅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米，防腐层状况良

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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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

州 
36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儋州市木棠开发区；2.多处铺面的简易棚 、板房、及学校围墙和猪圈等建构筑物搭

建与距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5米影响管道长度 600米；3.管道附近有人员经常滞留 ；4.管道建设

在先，建构筑物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米，防腐层状况良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

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洋

浦 
37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洋海线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镇下街村、棠柏村；2.多处房屋与距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5米影响

管道长度 110 米；3.管道附近有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在先，房屋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

米，防腐层状况良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东

方 
38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三八线板桥镇中沙公路边；2.在建房屋与距离管道中心线最近 5米影响管道长度 30米；3.管

道附近有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在先，在建房屋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米，防腐层状况良

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巡检维护。 

已完成   

海

口 
39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南渡江拓宽工程规划将在天然气管道穿越段处挖深 10 米左右，影响管道运行安全。 已完成 ★ 

海

口 
40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砖厂重型车辆在管道上方经过，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已完成 ★ 

海

口 
41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处城投扩路，未经监护便强行施工，尚不明确管道保护设施是否合格。 已完成 ★ 

海

口 
42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修建沉香产业园将约 1KM 管道圈住进行场地平整，计划在园区内修建建筑、道路和种植大批沉香

苗。 
已完成 ★ 

东

方 
43 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限公司 

1.东方民用中压管道板桥镇；2.围墙占压管道 800 米；3.管道附近有人员经常滞留；4.管道建设

在先，围墙建设在后，管道埋深约 1米，防腐层状况良好、阴极保护良好、有检测，有专人日常

巡检维护。 

已完成   

海

口 
44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鑫宏达建材厂在管道上方种植大榕树及倾倒大量废材，危及管道安全。 已完成 ★ 

澄

迈 
45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工业大道沿线管道上方栽种有市政绿化树木，危及管道安全。 已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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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迈 
46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管道被埋在小区中，房地产在管道周边施工，危及管道安全。 已完成 ★ 

澄

迈 
47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环岛铁路西线工程暂未动工，管道维持现状。 已完成 ★ 

海

口 
48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K19 处有群榜村村民在距管道中心 5米范围内使用挖机开挖取土，且汽车运土时碾压管道。（是

1月 21 日发现问题） 
已完成 ★ 

海

口 
49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当地村民在此地段多处自行圈地，将管道强行圈入，给管道安全巡查、维护造成极大困难，多次

协调均未果。 
已完成 ★ 

海

口 
50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该单位非法修建围墙，强行将管道圈入自建院落内并上锁，给管道安全巡查、维护造成极大困难。 已完成 ★ 

海

口 
51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该单位非法修建围墙，强行将管道圈入自建院落内并上锁，给管道安全巡查、维护造成极大困难。 已完成 ★ 

海

口 
52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多家石材加工企业大门均横跨管道上方，路面未进行固化处理，形成安全隐患。 已完成 ★ 

海

口 
53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该单位修建围墙将部分管道圈入自建院落。 已完成 ★ 

海

口 
54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在未与业主单位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施工并通车，给管道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已完成 ★ 

海

口 
55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狮子岭工业园区英利集团光伏工程扩建用地已将该地段大部分管道圈入，经双方协商确定，第一

期的管道保护工作已顺利完成，第二期的管道迁建工程正在协调中。 
已完成 ★ 

海

口 
56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当地村属采石场目前暂未继续开挖采石，管道维持常态。 已完成 ★ 

海

口 
57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有当地村民修建围墙将管道圈入院中，给管道安全巡查、维护造成极大困难。 已完成 ★ 

海

口 
58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该处开设有一座采石场，并有临时通车道路经过管道上方，且路面未进行固化处理。 已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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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口 
59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有一片桉树林种在管线上，多次协调未果。 已完成 ★ 

海

口 
60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管道上方有村民违规种树情况，协调未果。 已完成 ★ 

海

口 
61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有当地河水冲刷管道覆盖层情况。 已完成 ★ 

海

口 
62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存在水土流失情况，管道随时可能暴露于地表。 已完成 ★ 

海

口 
63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由欣龙北路至欣龙南路建一条排水管，与长输油管道交叉。 已完成 ★ 

海

口 
64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石山镇石山村委会的村民准备在管线旁圈地建围墙 已完成 ★ 

海

口 
65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龙桥镇挺丰村委会博片村村民修建农家乐建道路时和输油管道交叉，占压输油管道。并在管道中

心 5米范围内开挖。 
已完成 ★ 

海

口 
66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龙桥镇挺丰村委会博片村村民在输油管道旁挖石头，引起输油管道上方的土被雨水冲走，管道上

方地层不足 0.2 米，管道将外露。 
已完成 ★ 

三

亚 
67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天涯区文昌村 045 桩西侧房屋，平房，距管线 1.5 米。 已完成   

三

亚 
68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厨房占压，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永日 1组 014#桩东侧，永久性砖结构平顶房，占压 24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69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猪圈占压，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永日 1组 014#桩东侧，临时性猪圈，占 4.8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0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房占压，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永日 1组 016桩旁石油太平洋出口国道西侧，摩托修理店，

铁皮顶砖墙结构，占压 25.52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1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棚占压，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 017 桩旁石油太平洋出口国道东侧，洗澡间，临时性铁皮棚，

占 3.6 平方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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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72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易房占压，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 019 桩东侧，临时性简易房，占 15.9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3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易房占压，位于天涯镇红塘村委会 019 桩西侧，临时性简易房，占 15.21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4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瓦房占压，位于天涯镇布恶村 060 桩西侧，永久性瓦房，占 140.12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5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间占压，位于天涯镇文昌村 065 桩房，永久性砖结构平顶房，占 4.75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6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厨房占压，位于天涯镇卫星站西墙外 114 桩+7M，简易厨房，占 14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7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厨房占压，位于天涯镇布曲村 4队 114 桩东北侧，木质厨房，占 36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8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瓦房占压，位于天涯镇布曲村 4队 114 桩东北侧，永久性瓦房，占 43.32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79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厨房占压，位于天涯镇道德村 152 桩旁，临时性铁皮棚厨房，占 41.41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0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瓦房占压，位于天涯镇新居村委会稻田 168 桩旁，永久性瓦房，占 85.41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1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易房占压，位于天涯镇边防所后 172 桩旁，临时性铁皮顶砖墙简易房，占 27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2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棚厨房占压，位于天涯镇马岭居委新村 179 桩旁，临时性铁皮棚厨房，占 17.6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3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间占压，位于天涯镇马岭居委新村 181 桩旁，卫生间，占 4.8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4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棚屋占压，位于凤凰镇冲米村 295 村庄旁，铁皮搭建棚屋，占 26.52 平方。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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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85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瓦房占压，位于凤凰镇红土村 246 桩东侧，永久性瓦房（已坍塌，无人住），占 42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6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棚占压，位于凤凰镇红土村 250 桩东侧（董文壮家），临时性搭建铁皮棚，占 26.6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7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铁皮棚占压，位于凤凰镇红土村 251 桩东侧（小卖部），临时性搭建铁皮棚，占 21.08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88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楼房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天涯镇马岭居委新村 181桩西侧，临时搭建砖瓦房，距管 0.5m。 已完成   

三

亚 
89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厨房占压，位于天涯镇马岭居委新村 181 桩西边，临时性搭建厨房，占 40.87 平方。 已完成   

三

亚 
90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楼房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凤凰镇红土村大兵砖厂北侧 246 桩东侧，永久性钢筋混凝土结构 1座 2

层，距管 2m。 
已完成   

三

亚 
91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猪圈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凤凰镇冲米村 305 桩东侧，临时搭建猪圈，距管 1m。 已完成   

三

亚 
92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间及配套化粪池安全距离不足，位于凤凰镇冲米村 306 桩南侧，永久性卫生间（1座 1层）

及配套化粪池，距管 2m。 
已完成   

三

亚 
93 海南太平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简易房占压，位于天涯镇边防所东侧 175 桩旁，临时性铁皮棚简易房，占 48.0 平方。 已完成   

 

 

 

 



 

 － 31 － 

市县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情况表 
隐患排查系统应用情况 

企业自查情况 
企业自查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 序

号 
市县 

市县安
监局登
录系统
督查次

数 

企业总
数 

企业自
查自报
总数 

自查率
（%） 

隐患数 已整改 
整改率
（%） 

备注 

1 海口市 16 140 45 32% 8 7 88%   

2 三亚市 8 72 61 85% 19 19 100%   

3 
五指山
市 

4 8 8 100% 1 1 100%   

4 琼海市 37 72 72 100% 24 23 96%   

5 儋州市 63 104 48 46% 17 16 94%   

6 文昌市 2 92 91 99% 47 47 100%   

7 万宁市 3 46 46 100% 6 6 100%   

8 东方市 1 46 40 87% 1 1 100%   

9 定安县 36 22 21 95% 2 2 100%   

10 屯昌县 5 23 23 100% 6 6 100%   

11 澄迈县 7 74 72 97% 17 17 100%   

12 临高县 74 36 28 78% 8 8 100%   

13 白沙县 11 15 11 73% 7 7 100%   

14 昌江县 15 31 31 100% 20 20 100%   

15 乐东县 2 31 28 90% 8 8 100%   

16 陵水县 31 26 22 85% 11 11 100%   

17 保亭县 5 15 15 100% 1 1 100%   

18 琼中县 3 11 10 91% 2 2 100%   

19 
洋浦经
济开发
区 

40 33 33 100% 18 18 100%   

20 合计 363 897 705 79% 223 220 99%   

注：统计时间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至 8月 11 日                 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制 
 


